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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1學年度 

第 5次實習處會議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112 年 1 月 9 日(星期一) 上午 8點 

會議地點：實習大樓 綜合教室  

會議主席：實習處主任 龍○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(詳後附簽到單) 

 

壹、主席報告 

一、上學期平日加班補修登記表，請於今日下班前送至實習處，登記

日期最晚請寫至今日，寒假前未登記的日期，請於下學期填寫 2

月份時，再補寫(~1/19)。 

二、111學年度寒假實施彈性調整上班日期為 112 年 1 月 30日(星期

一)至 2月 4 日(星期六)合計 6 天，輪值表已放置雲端硬碟請同仁

參閱，要調整的同仁請於明日(10 日)中午前，與對方協調好，自

行連上雲端硬碟調整。 

三、113年度(112 下學期~113上學期)固定資產需求，請各科於 1 月

12日前連上雲端硬碟填寫。 

四、各科針對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，以及電腦經費預算之編列請針對

處室設備部分，已經老舊不堪使用，或有需要汰換、改善或充實

的部分提出。 

五、各科是透過計畫申請、補助等預計採購的資本門設備也需填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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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超過第一節課(8:10)，請勿讓學生直接從北院門口進入校園(實習

工場)，告知學生須從大門進入登記遲到，若執意跟老師進入校園

請登記學生學號、姓名通知學務處。 

七、設備需求表 

 

八、112學年實務增能計畫  112/8/1 ~ 113/7/31 

(一)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(就業) 

(二)提升實習實作能力(就業) 

(三)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(實習) 

(四)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課程暨推廣教育(實習) 

九、112年度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   

(一)充實基礎設備(已申請公告核定項目，金額尚未核定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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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2/1/1~113/12/31) 

 (二)改善實習教學環境及設施(已通過初審 80萬，修訂後通過) 

(112/1/1~113/12/31) 

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 

 

實務增能計畫(職場、提升實作) https://svesc.nkust.edu.tw/ 

 

 

https://svesc.nkust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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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增能計畫(業師) https://nsvesc.nkust.edu.tw/view/login 

 

實務增能計畫(公民營) https://tcapst.nkust.edu.tw/ 

 

 

https://nsvesc.nkust.edu.tw/view/login
https://tcapst.nkust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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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、實務增能計畫 

 (一)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(就業) 

 (二)提升實習實作能力(就業) 

 (三)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(實習) 

 (四)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課程暨推廣教育(實習) 

 (五)申辦時間: 

    1.線上系統開放申請日期 112/1/4(三) ~ 2/24(五)。 

    2.校內線上填報日期 112/1/10(二) ~ 2/3(五)。 

    3.書面收件截止日期 3/3(五)郵戳為憑。 

 (六)線上填寫時間及編號 

 (七)申辦時間: 

    1.線上系統開放申請日期 112/1/4(三) ~ 2/24(五)。 

    2.校內線上填報日期 112/1/10(二) ~ 2/3(五)。 

    3.書面收件截止日期 3/3(五)郵戳為憑。 

 

貳、實習組業務報告 

一、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xlxdhyYdp2CW7aTurbJINlNNHPk6zitC/edit?usp=sharing&ouid=106190950457070485828&rtpof=true&sd=tru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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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鼓勵各校申辦公民營專案，參加對象以自校教師為優先。 

(二)有意申請公民營研習的承辦請先留意下列事項: 

    1.研習機構評估。 

    2.講師授課評估。 

    3.課程安排規劃。 

    4.校內教師參加意願及人力支援。 

(三)最簡單的方式: 參加過的有興趣研習，直接找廠商要計畫。 

(四)研習計畫分為紙本和線上申請兩個部分 

    1.線上系統填寫申請，並於規定申請日前學校通過初審。 

    2.線上系統申請帳號個人資料要記得更新，確認紙本申請人與系

統帳號申請人相符。 

    3.填寫紙本申請書(依範本格式)，確認資料及附件完整並完成用

印後，於規定申請日前寄到秀工。 

    4.線上系統可詳閱操作手冊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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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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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職場參觀補助基準 

(一)交通費  

    1.租車：每班按班級人數計算車次；學校與事業機構在同一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者，每車次最高補助新臺幣(以下同)八千元；跨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者，每車次最高補助一萬元。 

    2.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：離島與偏遠地區學校，另可補助搭乘大眾運

輸工具費用，並依相關規定核實報支。 

(二)膳費：辦理一日活動或超過用餐時間者，得補助膳費，學生每人

一百元。 

(三)雜費：帶隊教師或行政人員雜費，每班最多補助二人，每人四百

元。 

(四)講座鐘點費或指導費：事業機構專家（包括現場師傅）專題演講、

講座鐘點費或指導費，每人每節八百元；每日最高一千六百元。 

(五)保險費：補助每位學生旅行平安保險四十元及前項專家全民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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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之補充保險費。 

(六)其他雜支：辦理活動相關雜支，最高按業務費 6%編列，核實報

支。 

四、校外實習補助基準 

(一)實習津貼：參加學生，發給膳費及雜費，每人每日二百五十元，

每人每學期最高六千元。 

(二)教師鐘點費： 

   1.輔導鐘點費：教師赴事業機構輔導學生，每星期最高發給三節

鐘點費，每節四百二十元；同一申請案，學生每十五人以教師

一人輔導為原則。 

   2.授課鐘點費：學校得配合學生就業需求調整課程，校內教師增

加教學節數者，發給鐘點費每節四百二十元；課餘時間授課者，

發給鐘點費每節五百五十元。(新增項目) 

(三)交通費：教師赴事業機構輔導學生，依實際往返所需交通費核實

報支。 

(四)指導費：事業機構專家（包括現場師傅）指導學生，以每節八百

元，每日最多八節，每星期最多十二節為原則。 

(五)保險費：補助每位學生個人與事業機構應負擔之勞工保險費、學

生團體平安保險費及前目專家全民健康保險之補充保險費。 

(六)其他雜支：辦理活動相關雜支，最高按業務費百分之六編列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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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報支。 

五、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注意事項 

(一)學校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應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

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學校與事業機構應訂定合作意向書或意願書，確保學生及雙方權

益。 

(三)學校應訂定學校辦理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等相關作業規定或實

施計畫，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(四)學生至業界實習，應經家長出具書面同意書；接受學生實習之事

業機構應為依法立案之公民營事業機構，且與學生就讀之科別相

關。 

(五)為加強學生業界實習輔導，瞭解學生學習及生活情況（包括工作

環境），學校應安排各項職能、生活及心理輔導等課程或訓練。 

(六)實習活動前，學校應協同實習機構或單位，辦理實習行前座談會

及勞安講習，加強安全宣導及性平宣導，並為參加實習學生說明

相關注意事項。 

(七)學校依計畫書辦理校外職場參觀及實習，應進行學生及事業機構

滿意度之調查。 

(八)計畫書之內容有變更必要時，學校應報本署或 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轉本署核定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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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實用技能學程班級需辦理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，同時申請「提升

實習實作能力計畫」亦加強補助。 

(十)期望透過本計畫之執行，能有效落實學生與產業接軌和學用合一

之目標，而避免學生於產業參訪與實習時走馬看花，流於玩樂性

質為主之參訪活動。 

(十一)參訪體驗廠商是否對應設科目標。參訪地點是展覽會(如旅

展)，不予補助。觀光工廠者需說明 參訪的主要部門。 

(十二)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與校內併校

外實習經費作業要點，僅補助辦理學校之業務費為限。 

(十三)辦理過程應留存之資料 

  1.與合作廠家洽談相關合作會議紀錄。 

  2.實習行前座談會與勞安講習辦理紀錄。 

  3.參與活動學生名冊。 

  4.學生職場見習心得、業界實習之實習日誌等相關活動紀錄。 

  5.教師赴業界輔導學生之相關紀錄。 

  6.業界實習之家長書面同意書。 

  7.學校安排各項相關職能、生活及心理輔導等行政協助措施。 

  8.學生及事業機構滿意度之調查結果，包含分析與對應之改善策

略。 

  9.經費動支原始憑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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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.其他有助於展現學校辦理成果之相關資料。 

(十四)學校應分別於每學年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，提出執行成果報

告，並作為下年度核定辦理之參據。 

(十五)請申辦學校應審慎編列經費概算表，並請學校會計人員加強審

核，經費項目與額度應符合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

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經

費作業要點」、「教育部補(捐)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

點」與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等相關規定。 

(十六)擬以採學生校外實習非建教合作方式參與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之

學校，務必申請本計畫。 

六、請各科申請職場參觀計畫時務必先跟欲參觀機構聯繫好(疫情，工

廠作業影響)，不要計畫通過後才無法執行，影響整體執行率過低

(影響下一年度的申請)。 

 七、若是原先申請的計畫有所變動，在期中修正前可以調整的，請盡速

調整申報，避免計畫無法執行；執行過程有任何問題，請先知會實

習處調整。 

 八、計畫經費執行，請確實依申請通過的項目動支，勿超過申請的金額

與數量。 

 

叄、就業組業務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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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

(一)系統開放申請時間 1/4(三)~2/24(五) 

(二)收件截止日 3/3(五)郵戳為憑 

(三)先與業師確認是否符合資格 

(四)相關資訊及聯絡方式 

   1.遴聘業師協同教學計畫平台：https://nsvesc.nkust.edu.tw。 

   2.計畫助理：吳梵禕小姐  05-2259640#1522 

teamteaching99@gmail.com 

     

帳號 密碼 

110407-02 化工科 110407-02 

110407-03 電子科 110407-03 

110407-04 電機科 110407-04 

110407-05 資處科 110407-05 

110407-06 餐飲科 110407-06 

110407-07 廣設科 110407-07 

 

二、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-業師資格 

 (一)曾任國家級以上專業競賽選手、教練或裁判。 

https://nsvesc.nkust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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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曾獲頒國家級以上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。 

 (三)取得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所定副訓練師以上資格。 

    ※以上資格不須勞保證明※ 

 (四)取得乙級以上或該職類最高級技術士證，並於取得證書後從事

相關業界實務工作累計五年以上。 

 (五)從事相關業界實務工作累計七年以上，有特殊造詣或成就，經

學校行政程序認定其專業實務經驗符合專業實務課程所需，足

堪擔任是項工作。 

※年資計算至 112/2/24(申請最後一天)，差一天都不行。 

※業界實務工作經驗，不包括於短期補習班或學校從事之教學工作。

但藝術類之業界專家於藝術類學校、幼兒園或托嬰中心之教學

工作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-辦理方式 

 (一)辦理以二年級、三年級校定實習課程為限。 

 (二)每班每學期以七週，每週以六節課為限。 

 (三)單一科目，不限由一位業界專家協同授課。 

 (四)每一業界專家於同一學校同一科別，以協同教授二個科目為限。 

 (五)每一業界專家至多至四所學校協同授課。 

四、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-經費補助(業界專家) 

 (一)鐘點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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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每人每節新臺幣八百元， 

 2.機關補充保費(鐘點費小計* 2.11 %)。 

 (二)交通費： 

 每人每學期每科目以七次為限，覈實報支。 

五、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-經費補助(學校) 

 (一)業務費： 

 包括印刷費、教材製作費、設備維護、物品費及耗材費，以辦

理科數為補助基準，每科以補助四萬元為限(每學期至多二萬

元)。 

 (二)教學材料費： 

 每節補助五百元，每校(全校)以補助十五萬元為限(每學期七萬

五千元)。 

六、提升實習實作能力 

 (一)計畫時程：112/8/1~113/7/31 

 (二)計畫申請：線上填報 112/1/4~2/24、紙本繳交 3/6前 

 (三)計畫審核：112年 5月底 

 (四)核定公告：112年 6月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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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

 

 

七、提升實習實作能力- 注意事項 

(一)申請實習課程材料費之科目應實際開班；其無法開班而需更換科 

目者，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計畫書修正，或報本署終止該項計

畫，並繳回補助款。 

(二)證照考試報名費未執行部分之剩餘款，全數繳回本署。 

(三)有關證照報名費的申請，請依照實際學生需求及前期執行率狀況

進行評估，避免造成經費執行率低的狀況產生。 

(四)整體連續 2 年未達 85%，之後計畫申請國教署斟酌刪減申請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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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照考試報名費執行率僅 64.6% 

八、提升實習實作能力- 辦理過程應留存之資料 

(一)學生參與課程名冊。 

(二)學生報名證照考試名冊及通過名單。 

(三)課程教案。 

(四)採購材料清冊。(請檢附採購印領清冊，須包括品名、數量、單

價、金額) 

(五)經費動支原始憑證。 

(六)辦理計畫修正之資料。 

(七)辦理成效報告，學校應於此學年度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，提出整

學年執行成果報告，可作為下年度核定辦理之參據。 

(八)其他有助於展現學校辦理成果之相關資料。 

 九、檢定事項提醒 

(一)全國檢定、在校生、即測即評，簡章皆需要統計後才會購買。 

(二)新年度檢定報名日期很接近，報名時程會比較趕一些，在此謝謝

各位科主任幫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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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三)另外請與任課老師或學生確定是否有確定要報名，一旦確定報

名請學生不要任意更改，如學生猶豫不決，可以請學生先不要

向學校報名。 

四、臨時動議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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